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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㆔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構第㆔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構第㆔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構第㆔代流動服務的發牌架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及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牌照應按照以下

方式分配：

(a )  採取包括預先評審和頻譜競投兩個階段的混
合方法（第 6 段）；及

(b )  由競投人在頻譜競投中就專營權費的計算百
分比出價。就每個計算百分比而言，均設有相

應的最低保證金額，而該保證金額必須附有不

斷續期的擔保（第 11 至 14 段）。

2. 立法會議員亦請留意電訊管理局局長（簡稱

「電訊局長」）對規管架構若干項規管事宜的意見。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㆒般背景

3 . 第三代流動服務是新一代的無線通訊服務。由

於香港的流動服務普及率達到 76%（截至二零零零年十
一月），而且有六名營辦商以基本上所有制式經營十一個

網絡，令市場競爭大為激烈，故香港在區內的流動通訊

服務方面，被視為 領先。為使香港繼續享有領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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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成為區內的電訊、互聯網及廣播樞紐，我們必須確

保第三代流動服務的牌照以符合我們政策目標的方式批

出。

4 . 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的政策目標是促進

香港電訊業的發展、保障消費者權益及得到最大整體經

濟利益。在這些目標下，電訊局長分別在二零零零年三

月和十月進行兩輪諮詢，及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就擬議的

開放網絡規定舉辦了一個業界研討會。各方面對所建議

發牌架構的整體政策大致表示支持。

目前的市場狀況目前的市場狀況目前的市場狀況目前的市場狀況

5 . 為第三代流動服務制訂任何發牌架構時，必須

充分考慮全球目前的市場狀況，以及香港流動服務市場

本身的特點。歐洲國家最初舉行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競

投所創出的高昂價格，導致獲發牌公司被降低信貸評

級。近期以科技為主的業務（特別是電訊行業）普遍面

對調整壓力，令業界對於為第三代流動服務提供融資及

進行投資的興趣減少。市場最近亦對第三代流動服務所

可能帶來的商機存有較大疑問。因此，香港的第三代流

動服務發牌工作將在較為不利的市場環境下進行。香港

的情況因已有六名營辦商在極富競爭性的流動服務市場

環境下經營（其他先進經濟體系少有這種情況）而更形

複雜。本地營辦商近年在價格上作出激烈競爭，故部分

營辦商可能在融資上受到嚴重限制。如要達到上文第 4
段所述的政策目標，我們有需要適當考慮採取一種發牌

架構，使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的財政負擔保持在可

應付的水平，以鼓勵更多營辦商加入市場。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按混合方法發出㆕個牌照按混合方法發出㆕個牌照按混合方法發出㆕個牌照按混合方法發出㆕個牌照

6 . 我們建議採用包括預先評審和頻譜競投兩個



-  3  -

階段的混合方法來選出可獲發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營

辦商。由於頻譜有限，我們建議發出四個牌照，既可讓

每名營辦商獲得足夠頻譜以提供各種第三代流動服務，

又可確保市場存在競爭。預先評審過程預計不會十分複

雜，但在投資、鋪設網絡、財政能力等方面將會設有若

干最低限度的準則。由於所有合資格的申請者都應該能

夠提供所需資金、鋪設及經營第三代流動服務網絡，所

以網絡的質素將可獲得保證。至於要把頻譜分配給具最

佳營商能力的申請者，頻譜競投是公平而富效率的方

法。因此我們認為，建議的混合方法最能達到我們所定

下的政策目標。

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

7. 競 投 人 繳 付 第 三 代 流 動 服 務 牌 照 費 用 的 方

法，與它對競投該種牌照的興趣以至日後向消費者收取

的服務費用有直接關係。正如我們在上文第 5 段所提
及，付款的方法必須能夠鼓勵更多營辦商加入市場，以

及不得減低消費者對使用第三代流動服務的興趣。

8 . 我們已根據整體政策目標和上述考慮因素，就

多種可供選擇的付款方案作出評估。英國及德國舉行頻

譜競投所採用的㆒筆過即時繳付現金方法㆒筆過即時繳付現金方法㆒筆過即時繳付現金方法㆒筆過即時繳付現金方法的好處明顯，

就是簡單、快捷及易於執行，而且根據經濟理論，競投

款項屬於既往成本，不會轉嫁消費者身上。不過，有關

款項會對持牌機構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並可能窒礙鋪

設網絡的工作，及令營辦商卻步。因此，我們不建議採

用這種方法。

9 . 遞延繳付現金方法遞延繳付現金方法遞延繳付現金方法遞延繳付現金方法是指在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

的十五年有效期內，分期繳付按直線或遞增方式預先釐

定的款項。跟一筆過即時繳付現金方法一樣，這種方法

簡單，而且根據經濟理論，有關成本應不會轉嫁消費者

身上。持牌機構的財政負擔可獲減輕，但在目前的市場

環境下可能仍算沉重。此外，除非競投人獲第三者擔保

付款，否則政府將須承擔信貸風險。不過，由於許多有

意競投的營辦商可能難以獲得長期擔保，故可以考慮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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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折衷辦法，准許競投人每年只提供隨後幾年（例如五

年）的擔保。

10. 另一可供選擇的方案是徵收專營權費徵收專營權費徵收專營權費徵收專營權費。由於專

營權費在第三代流動服務真正獲得收入前無須繳付，所

以最能鼓勵營辦商加入市場。這方法亦可讓政府分享日

後第三代流動服務市場的盈利，而這市場的發展潛力現

仍未可知。不過，專營權費可以全部或部分轉嫁消費者

身上，故競投人就專營權費計算百分比的出價可能會過

高，因而進一步減低日後消費者對使用第三代流動服務

的興趣。

11. 由於遞延繳付現金和徵收專營權費這兩種方

法各有利弊，我們建議結合兩者的好處而作出另一種安

排，就是設定專營權費的最低保證金額。競投人必須就

每年應繳專營權費佔其第三代流動服務網絡營業額的某

個百分比出價，而投得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營辦商必

須：  -

(a )  在牌照有效期的首五年：向政府繳付根據下文
第 14(a)段所解釋理由而釐定的專營權費最低
保證金額。營辦商在這段期間不論實際營業額

多少，都是繳付相同的固定款額，因為若第三

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同時是現有的第二代流

動服務營辦商，則在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有效

期的最初幾年，難以區分第二代與第三代網絡

的收入；

(b )  由牌照有效期的第六年至完結為止：按頻譜競
投所定的專營權費計算百分比，向政府繳付專

營權費。正如下文第 13 段所解釋，所有持牌
機構都是按照同一百分比繳付專營權費，但由

於持牌機構的第三代流動服務營業額各有不

同，所以它們實際繳付的專營權費會有分別。

不過，每家持牌機構所繳付的專營權費不得少

於政府根據下文第 14(a)段所解釋的專營權費
最低保證金額。換言之，政府將按實際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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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個百分比或專營權費最低保證金額收取

專營權費，兩者以較高者為準；及

(c )  在牌照的整段有效期內：持牌機構須每年提供
隨後五年的專營權費最低保證金額擔保。

12. 以上建議的方法同時具備遞延繳付現金和徵

收專營權費這兩種方法的好處，而且最能達到我們的政

策目標。這種方法可以減輕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的

財政負擔，從而鼓勵更多營辦商加入市場，並可讓政府

分享日後第三代流動服務市場的盈利。雖然持牌機構所

繳付的專營權費將視乎每家持牌機構的實際業績而定，

但這種方法可以有效率地把牌照分配給具最佳營商能力

的競投人。設定專營權費最低保證金額的做法，將可盡

量減低政府的風險，及減少持牌機構可能轉嫁給消費者

的成本。

13. 為了進一步緩減專營權費可能令第三代流動

服務市場出現扭曲情況，我們必須確保投得頻譜的營辦

商都是按照同一百分比繳付專營權費。視乎所設計的詳

細競投方式而定，該專營權費的百分比將為或接近成功

投得頻譜的營辦商當中，出價最低者所願意繳付的最高

價格。我們現正與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顧問共同

設計一套既能達到這目的而又配合香港目前環境的競投

方式。

14. 在擬定競投細則時，我們將考慮以下因素：

(a )  競投方式的設計一方面要能防止處於強勢的
競投人因可以企圖把其專營權費轉嫁消費者

身上而以過高價競投，另一方面亦應能防止處

於弱勢的營辦商提出高於其能力所能負擔的

專營權費計算百分比。為達到這項目的，我們

會就不同的專營權費計算百分比設定不同的

最低保證金額。就每一專營權費的百分比，首

五年的專營權費最低保證金額是相同的，由第

六年起則按年遞增，而最低保證金額的遞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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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將會高於專營權費計算百分比的遞增幅

度。舉例說 -

專營權費的計算百分比
首年的專營權費

最低保證金額附 註

R 1 % 1x 元

R 2 % 2x 元

R 3 % 3x 元

i i

i i

i i

R 1 0 % 12x 元

R 1 1 % 16x 元

R 1 2 % 20x 元

因此，倘營辦商提出較低的計算百分比，有關

的最低保證金額將遠低於按持牌機構營業額

所徵收的專營權費，這將有助鼓勵更多營辦商

參與競投；若提出較高的計算百分比，則有關

的最低保證金額甚至可能高於按持牌機構營

業額所徵收的專營權費。專營權費的最低保證

金額理論上是一項既往成本，不應轉嫁消費者

身上。我們現正與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

顧問共同擬定有關的競投對照表，根據預期業

界可從推出第三代流動服務所得到的收入，釐

定專營權費的最低金額；及

(b )  對於我們將予以分配的四條頻帶，由於四名投
得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申請人（基於技術理

由例如頻帶之間的互相干擾）可能各有所好，

因 此 我 們 會 設 計 一 套 能 有 效 分 配 頻 帶 的 方

                                                
附 註 ： 所 列 舉 的 數 字 只 供 參 考 之 用 。 在 隨 後 的 牌 照 期 內 ， 政 府 將 會 同 樣

訂 立 每 年 的 最 低 保 證 金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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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讓成功投得牌照的人士以一筆過繳付

現金方式再進行競投。這最後一輪為分配頻帶

而舉行的競投，不會影響先前就專營權費計算

百分比所舉行競投的結果。我們估計這最後一

輪的競投不會帶來龐大的額外款額。

15. 闡明上述專營權費付款建議的兩幅示意圖，載

於附件。

規管架構規管架構規管架構規管架構

16. 電 訊 局 長 已 就 若 干 項 規 管 事 宜 進 行 兩 輪 諮

詢，並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就開放網絡規定舉辦了一個業

界研討會。議員可注意我們已進一步制定了以下符合現

行電訊政策的規管事宜，以便納入第三代流動服務的詳

細架構之內。

開放網絡的規定

17. 我們建議採取有關開放網絡的規定，要求第三

代網絡營辦商騰出某個百分比的網絡容量，供非聯營的

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及 /或內容供應商透過商業磋商進
行互連或使用。如商業協議無法達成，則電訊局長可根

據《電訊條例》第 36A 條裁定有關互連安排的條件及條
款。這不但可為第三代流動服務平台營造富競爭性、內

容豐富及有利發展電子商貿的市場，亦可配合本港現有

六家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但只能發出四個第三代流動

服務牌照的情況。未能投得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第二

代流動服務營辦商，可以成為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即

它們並無本身的網絡，而要向四家第三代網絡營辦商其

中之一購買容量）。這安排一方面可使這類營辦商得以繼

續經營流動電話業務，另一方面亦可使流動服務市場維

持有效競爭。雖然營辦商大致接受有關開放網絡的原

則，但部分現有的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則關注到規管

制度不應構成過分沉重負擔和過於複雜，亦不應特別優

待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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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開放網絡規定能否成功推行，主要關鍵在於當

局能否在促進競爭之同時，亦能令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

機構保持意欲投資於鋪設本身的網絡。在考慮業界與市

民大眾所提出的意見後，我們打算就實施開放網絡規定

採用以下架構：

(a )  投得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者必須至少開放 30%
的網絡容量，供以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或內容

供應商形式經營的非聯營機構使用。如果願意

的話，持牌機構亦可以商業協議形式，開放更

多容量。然而，為保持第三代流動服務網絡營

辦商發展它們的網絡的投資意欲，電訊局長將

不會為已取得容量相等於某個網絡 30%容量的
流 動 虛 擬 網 絡 營 辦 商 或 內 容 供 應 商 作 出 干

預。

(b )  有關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接達第三代流動服
務持牌機構網絡的互連價格，應由兩者進行商

業磋商來釐定。不過，如商業磋商不能達成協

議時，則電訊局長有權根據公平互連原則作出

裁定。鑑於投資發展第三代流動服務的風險較

高，故電訊局長在作出裁定時，會確保營辦商

能就其投入的資金成本取得合理回報，令營辦

商繼續保持投資意欲。

(c )  內容供應商會向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購
買網絡容量，而後者所釐定的價格會把一切相

關成本及上述資金成本計算在內。電訊局長只

會在涉及不公平、歧視性做法或違反競爭的情

況下作出干預。

(d )  除非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機構拒絕向非聯營
機構提供所要求的容量，否則電訊局長無必要

計算持牌機構向非聯營機構提供多少容量。持

牌機構應於被要求時出示證據，令電訊局長信

納其 30%的網絡容量已告開放。電訊局長準備
接受營辦商所提出的各項計算方法，包括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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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文件證明所經已出售的總容量（例如與

非聯營機構所訂立的合約或協議）。

我們相信上述建議的安排既符合營辦商的利益，又能達

到我們的政策目標。

可供使用以提供第㆔代流動服務的額外頻譜

19. 最近在二零零零年五月舉行的世界無線電通

信大會上，國際電信聯盟已分配更多可用以提供第三代

流動服務的頻譜，包括 ( i )  800/900 兆赫與 1800/1900 兆
赫的頻帶，及 ( i i )  2 .5 吉赫的頻帶。

20. 目前，現有的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正使用

800/900 兆赫與 1800/1900 兆赫的頻帶。在我們科技中立
的制度下，現有營辦商可按照牌照條款，自由選用任何

科技（不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流動服務科技）。因此，現

有的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如果願意的話）亦可按其

現有牌照的條款和條件，在餘下的牌照有效期內，將有

關頻譜改作提供第三代流動服務用途。電訊局長在決定

未來路向前，會就第二代流動服務牌照日後的續期安

排，諮詢業界的意見。

21. 2 .5 吉赫的頻帶現時是分配予本港若干用戶作
其他電訊用途。電訊局長現正重新分配頻譜，預料該等

頻譜最早要到二零零五年才可用以提供第三代流動服

務。我們稍後會就使用頻譜以提供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條

款和條件，另外進行諮詢。

第㆓代流動服務網絡與第㆔代流動服務網絡之間的漫遊

安排

22. 為確保新加入的營辦商可與現有營辦商在第

三代流動服務市場公平競爭，我們建議規定投得第三代

流動服務牌照的現有第二代流動服務營辦商，必須准許

投得第三代牌照但本身並無第二代網絡的新營辦商的用

戶，可於後者營辦服務的最初幾年（在後者的第三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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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尚未覆蓋的地方）以漫遊安排接達前者的第二代網

絡。鑑於新加入的營辦商所鋪設網絡的覆蓋範圍，需要

一段時間才能與現有營辦商多年來已發展成熟的第二代

網絡媲美，因此我們有必要作出這項強制規定。新加入

的營辦商預計會在一段時間後完成鋪設網絡的工作，而

這項規定亦會隨之而撤消（擬訂於牌照發出五年後）。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3. 我們將會敲定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架構

的細則。為訂明釐定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使用費的方

法，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會藉訂立規例，把擬採取的

競投方法提交立法會審議。這做法符合《電訊條例》的

規定。為確保本港消費者能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系在相若

的時間享用第三代流動服務，我們會在通過及制定《 200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後，立即接受牌照申請。該條
例草案會為政府透過混合方法（包括舉行頻譜競投）發

出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事宜提供法律依據。我們計劃於

二零零一年年中發出有關牌照。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24. 律政司表示，有關建議並無牴觸《基本法》內

對人權並無影響的條文。

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

25. 律政司表示，有關建議符合《基本法》內有關

人權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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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26. 在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競投中所產生的頻譜

使用費（即上文所建議的專營權費），將由市場決定。鑑

於市場對投資於第三代流動服務的意欲不斷改變，故現

時難以估計頻譜競投所產生的頻譜使用費數額。財務委

員會經已批准開立為數 5,500 萬元的承擔額，就設計和
實施即將進行的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工作僱用顧問服

務。電訊管理局將以其現有人手資源來應付這項工作。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27. 及時發出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可讓香港與其

他先進經濟體系在同一時間享用第三代流動服務。開放

網絡的規定對內容和服務供應商特別有利，並會刺激有

關業務的增長，而消費者和工商界的用戶也可從優良和

富競爭性的第三代流動服務中得益。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8. 電訊局長分別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和十月就第

三代流動服務的發牌和規管架構進行兩輪諮詢，並於二

零零一年一月就擬議的開放網絡規定舉辦了一個業界研

討會。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9. 我們將於二月十三日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公

布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和規管架構的政策決定，並

會配合整體的宣傳計劃發出新聞稿，及安排發言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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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的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30.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以下人

員聯絡 : -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首席助理局長傅小慧女士

電話號碼： 2189 2210
傳真號碼： 2511 1458
電郵地址： gfoo@itbb.  gov.hk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十㆔日㆓零零㆒年㆓月十㆔日㆓零零㆒年㆓月十㆔日㆓零零㆒年㆓月十㆔日



說明專營權費付款建議的圖表
附件

出價至R1% 和R2%， 所有競投
㆟願意繳付的專營權費水平 + 最
低指定金額

出價至R10%，第㆒至㆕名競投㆟
願意繳付的專營權費水平 + 最低
指定金額-競投完畢

5

不同時段的最低指定金額不同時段的最低指定金額不同時段的最低指定金額不同時段的最低指定金額

每年最低

指定金額

出價至R3%，剩㆘第㆒至五名競投㆟
進行競投，他們所願意繳付的專營權
費水平 + 最低指定金額

1x元
2x元
3x元

12x元

R1%
R2%

R3%

R10%

年數0



不同時段的實際付款額不同時段的實際付款額不同時段的實際付款額不同時段的實際付款額

年數

港元

實際付款額

5

專營權費款額

最低指定金額

0

實際繳付的

專營權費款額

最低指定金額

說明專營權費付款建議的圖表


